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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 2018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市场监测报告

（政策资讯篇）

楼市调控继续深化，坚决遏制房价上涨

2018 年第三季度，全国楼市调控继续深化，中央政治局及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继续强调，

要坚决遏制房价上涨，稳定房地产市场；同时，借着党中央近期提出的扫黑除恶整治活动，

楼市乱象整治继续开展，从新房销售、广告宣传、金融风险等方面持续开展整治活动；此外，

随着租赁住房、共有产权等住房的逐步提出，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；

棚改货币化的新动向正在将楼市调控的“因城施策”政策一步步落实。

国家进一步明确坚决遏制房价上涨，稳定房地产市场

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31 日召开的会议提出“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，坚持因城

施策，促进供求平衡，合理引导预期，整治市场秩序，坚决遏制房价上涨，加快建立促进房

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”，会议精神中明确了中央对房价上涨零容忍的态度。

此后在 8月 7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

申房地产行业调控基调：各地要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，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，

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、税收政策，支撑合理住房消费，坚决

遏制投机炒房，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，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治理专项行动，严厉打

击违法违规开发企业中介机构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

从政治局会议到座谈会，中央层面已经表明要把地方政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的主

体责任落实到实处，各地政府要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，引导好市场预期，防止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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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禁止捂盘惜盘，严禁以分批，拆零等方式进行申报，拖延上市销售时间；

3、大力查处虚假房地产广告、误导消费、价格欺诈、哄抬房价制造市场恐慌、扰乱市场秩

序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4、严控房地产销售环节金融风险。禁止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中介机构或个人，采取报

销、团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房或提供“首付贷”或采取“分期首付”等形式为炒房人垫付

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。

5、在租赁市场方面，大力打击“黑中介”，哄抬房租、恶意克扣租金、押金；发布虚假广

告、虚假房源信息；采取威胁、恐吓等暴力手段行为驱逐承租人、强行收取各类费用等

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。

进一步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

为实现从供应结构落实调控，第三季度地方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调控措施：

一方面增加土地供应规模，另一方面，逐步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，加强共有产权房、租

赁住房的政策落地，并增加市场占有率。例如，烟台市共有产权住房商品房价格下浮 10%

核定销售基准价格，向购房人出售 70%产权，剩余 30%产权归出售人所有，购房人共有 2

年后可按照规定增购剩余的 30%产权，拥有完全产权并可上市交易；西安从 2018 年起，

优先充分保障公租房、共有产权住房用地，供地比例原则不低于 40%，其中 20%的居住用

地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，另外 20%用于限地价、限售价的“双限房”建设，以共有产权

的形式销售；广州出台共有产权政策，政策明确每户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住房，并享

受与购买商品房同等的落户、入学等公共服务；购买产权住房不满 5年的，不得转让；满

足购买共有产权住房不少于 5年等条件的，允许承购人转让；满足购买共有产权住房不少

于 10 年等条件的，允许承租人一次性增购代持机构所持的产权份额，取得完全产权，租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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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转变为商品住房。

棚改新动向：因城施策推进货币化安置

7 月 12 日住建部召开的棚改吹风会重新确定了棚改政策的基调，住建部强调了以下 4

点内容：

1、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的地方，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；

2、房价涨幅压力大的地区要以实物安置为主；

3、控制棚改成本；

4、对违反政策要求的，不予专项贷款支持。

此次吹风会上提出的因城施策推进货币化安置，未来不久或将影响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

市场，但短期内对棚改数量的影响不大。住建部规划 2018-2020 年棚改数量为 1500 万套，

其中 18 年为 580 万套，19 和 20 年各 460 万套，目前来看，1—9 月，全国棚改已开工

534 万套，占全年总任务的 92%以上，2018 年应该可以完成棚改计划总量，未来三年棚改

总量不会有太大变化，但实物安置会增加，货币化安置会相应减少。最初在 2014 年提出货

币化安置，其背景是为了帮助三四线商品房去库存，随着货币化安置比例的下降，逐步过渡

至实物安置为主，三四线城市的购房需求或因此受到一定的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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